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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鄠邑区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1
	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探索实行支持婴幼儿照护的育儿假、产休假，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切实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
	区人社局
	区妇联、区总工会
	

	2
	开展健康知识宣传，采取入户指导、亲子活动、家长课堂等方式，开展育婴培训，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护理和疾病预防，每月不少于1次，提高家庭养育照护能力。
	区妇联
	团区委、区计生协会
	

	3
	为辖区内婴幼儿提供预防接种、体格检查、生长发育评估、健康教育、咨询指导等方面服务。
	区卫健局
	
	

	4
	指导促进家庭照护服务，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公益性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模式，依托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开展经常性家长课堂和亲子活动，为婴幼儿家庭提供早期教育指导，增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
	区卫健局
	区教科局、区人社局、
区妇联
	

	5
	实施家庭婴幼儿照护者免费培训，提高家庭成员专业照护能力。
	区妇联
	
	

	6
	将需要独立占地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场地和场地建设布局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及建设规划，在新建居住小区应规划、建设与常住人员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30个托位以下每托位平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9㎡,31-60个托位每托位平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1㎡，60-90个托位每托位平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3㎡,91-150个托位每托位平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2㎡。
	区资源规划分局
区住建局
	区政府指定单位
	

	7
	提供免费使用公租房、财政补贴等手段，支持普惠制托育服务发展。
	区住建局、区财政局
	
	

	8
	根据居住、就业、集中建成区域等因素，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社区配建幼儿园建设规划，新建配建幼儿园要落实托班建设要求，按有关标准设置1个2-3岁幼儿托班，增加婴幼儿照护服务托位供给。
	区民政局、区住建局
	区教科局、区卫健局
	

	9
	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优质资源下社区。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予以解决。积极挖掘社区资源，按照“小型、就近、适用”原则，鼓励利用符合条件的妇女儿童之家、学前教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资源，建设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的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发展多种形式的半月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普惠性服务。
	区民政局
	区妇联、区教科局、
区卫健局、区住建局、
区财政局 、区行政审批局
	

	10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公立幼儿园充分发挥专业资源集聚优势，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在满足区域内3-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上，逐步开设托班或扩大托班规模。到2022年底，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实现零突破，逐年增加托班资源供给；鼓励私立幼儿园逐步开设托育试点班，实行托幼一体化管理，统筹托幼服务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益。
	区教科局
	区卫健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住建局、区行政审批局
	

	11
	引导和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通过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并对社会开放普惠性服务。支持用人单位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民开放。

	区总工会
	区教科局、区财政局、
区卫健局、区住建局
	

	12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在社区开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品牌连锁机构承接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1个有能力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实施改扩建，鼓励支持1个优质托育服务机构开办托育机构分部，增加婴幼儿照护服务托位数。
	区卫健局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住建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城管局
	

	13
	在农村，探索建立专职、兼职婴幼儿照护指导员队伍，充分发挥计生协作用，将婴幼儿照护和科学养育的理念、知识、服务送进家庭，补齐农村地区优生优育服务短板。
	区计生协会
	各街道、景区局
	

	14
	申请举办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性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申请举办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申请举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在注册登记。注册登记时要在经营范围内注明托育服务。注册登记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机构设置、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安全保卫和后勤保障等工作人员配置等须符合国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相关要求。登记机关与区卫生健康局定期共享机构登记信息。托幼一体化机构按幼儿园管理，由区教科局负责准入和综合监管。
	区委编办
区行政审批局
区住建局
区卫健局
	区教科局、区住建局、
区公安分局
	

	15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注册登记后，应及时向区卫生健康部门备案，按照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提交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合格报告、消防安全合格证明、场地证明（房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工作人员资格证明（育婴员、保育员、幼师）等材料。
	区卫健局
	区委编办、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教科局
	

	16
	贯彻落实国家、省或行业标准，加快建立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标准规范体系，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管理、人才队伍培养、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及管理相关政策，加强婴幼儿照护机构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依规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价格监管。严格执行婴幼儿照护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指导和督导。
	区卫健局
	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
区人社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大队
	

	17
	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建立健全业务指导、督促检查、考核奖惩、安全保障和责任追究体系，各职能部门要按照事权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负监管责任。凡未登记、注册或设施条件差、管理混乱、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机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依法予以处罚。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虐童等行为零容忍，对相关个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实行终身禁入。
	区卫健局
	区委编办、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教科局、
区投资工信局、区公安分局
	

	18
	从机构设置标准、服务规模、服务管理、服务提供、服务评价等方面研究制定婴幼儿照护机构等级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加强社会监督，健全信息公示制度，推动婴幼儿照护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和运作。
	区卫健局
	区投资工信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大队
	

	19
	全面落实中央、省级、市级关于产假、配偶陪护假、哺乳假的相关政策。
	区人社局
	
	

	20
	落实婴幼儿照护服务土地优先、税费支持相关政策。
	区资源规划分局、区税务局
	
	

	21
	符合条件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执行与学校、幼儿园相同的价格政策。
	区发改委
	区水务局、区供电分公司、区住建局
	

	22
	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采取多种方式给予扶持。积极争取中央、省级、市级对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预算内投资，并结合我区实际，安排适当配套资金给予补助。
	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
	

	23
	发展普惠制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置普惠制托位，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2-3岁婴幼儿普惠托班。
	区卫健局
	区教科局
	

	24
	建立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性，对人员配备合理、设施设备完善、安全措施到位、综合管理规范、运营良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按照省级、市级文件政策给予一定的补助，以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整体推进。按照应补尽补、惠民便民的原则落实市级财政补助，对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参照公办幼儿园每生每年400元进行补助，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区财政局
	区卫健局
	



